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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觀塘裁判法院  

劉綺雲裁判官 
Dear Madam: 

九龍觀塘鯉魚門道 10 號

觀塘法院大樓二樓

Tel: 2772-9230 
Fax: 2347-4595

  本人林哲民, D188015(3) 及 KTCC 1674/2023 被告人。 
   由於 2023.8.19 日才收到觀塘警處要本於 2023.9.05 日上午 9 點出席在貴裁判法院第一庭的
聆訊通知, 也在上午 10點才見由閣下主持開庭而非杜書記長在前告知的劉淑嫻裁判官。 
   但劉綺雲裁判官您在開庭之時就首先訊問要本受害的被告人當庭回答是否同意認可由觀

塘警處派發要本人認簽的『刑事損壞』起訴通知書，但本人就回答“不認可”，但您就不满

意，也就因如本被非法起訴的被告人當庭“認可”，那麼您或後繼的裁判官就可以此為借口

不用聆訊就乱判本人的刑事損壞罪，因此本也才回應告知本被告人只明白有此『刑事損壞』

起訴通知書而已，且也要立即當庭告知非提出“否認控罪”不可，其後也被您當庭認可！  

    但此時起訴的律政司的一肥胖女代表就立即要求您下令本真業主的受害被告人不得進入

13/F., C-4 及天台單位騷擾用户者, 但劉綺雲裁判官您就當場不全同意，因此也在要本被告人
繼簽於 2023.10.31日再出庭的保釋單底部也只注明本不可進 13/F. C-4而已，总算也明理！ 
    但最關鍵的是本被告人更已當庭告知閣下您非提出“否認控罪”不可！  

也更因貴登記處也在昨天告知已將本於 2023.8.22日、2023.8.26日，2023.8.31日及 2023. 9.01
日的書面通知鄭少雄首席裁判官均有轉交今第一庭的劉綺雲裁判官您，因此也明理的綺雲裁

判官您也該根據《裁判官條例》O.7E(1) 規則，再儘快依《裁判官條例》O.8.規則發出傳票！ 
且《裁判官條例》O.7E(2)就更清晰： 

(2)凡第(1)款所述的由被告人作出的書面通知經提交後，傳票須根據第 8條發出，而檢控程
序則須進行，猶如一名被當作代表律政司司長行事的告發人已根據該條提出告發一樣。  

也因本被告人在觀塘興業街 14-16號永興工業大廈 13/F C-4室的業權已被 
觀塘警處

 
庇護下

的宜高物業以造假賣樓令的司法打劫一空無存, 且本天台單位辦公室也長期無電可用損失更

慘重暗無天日，因此只好外遷才可活命，如有命令、通知或傳票的接收地址已改為： 

香港英皇道 989號新威園大厦 e座 601室 Tel: 6147-7033  Fax: 3007-8352 
  謹此, 本信只 1頁，稍後也在 www.ycec.sg/DCMP254/230905.pdf or ycec.net可見，也盼立即
傳真回覆本此去信，多謝！ 

2023年 9月 05日 

                                              KTCC 1674/2023 被告人 
興業街永興工廈 13/F C-4室的真業主 

受害者林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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